
 

 

 

 

 

 

 

 

 

 

 

 

 

 

 

 

 

 

 

 

 

 

 

 

 

 

 

 

 

 

 

 

 

 

 

 

 

 

 

 

 



12.1 與家長溝通一般政策  (2003年2月訂定) 

 

目的： 

1. 讓校方及家長瞭解學生在校及在家中的學習情況和行為表現。 

2. 家長與校方建立良好合作伙伴關係。 

3. 鼓勵家長主動反映意見及參與校政，從而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 

 

基本方針： 

1. 執行者 

 全校的教職員都有責任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 

 教師和專業職員是主要執行任務的人員。 

2. 服務對象 

 在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親友等。 

3. 途徑 

 面談  

 電話聯絡 

 手冊、溝通簿 

 通告 

 家訪 

 家長日 

 家長教職員會 

 家長訓練或交流會 

 活動參與 

 學校網站 

 觀課 

4. 離校生的家長溝通 

 由社工跟進已畢業不超過兩年的學生。 

 由社工邀請舊生家長參加家長教職員會，以保持聯擊。 

 

 

 

 

 

 



12.2 家長通告 (2003年2月訂定) 

 
目的： 
作為學校向家長作日常溝通和訊息傳遞之主要途徑。 

 

基本方針： 
1. 每份通告須經校長審核和簽署方為有效。 

2. 各類別的通告須由有關的行政委員會盡早擬定。 

 校務委員會 ： 有關學校行政事項、特別通告及假期通知。 

 教務委員會 ： 簿冊收費、學科與輔導組等有關通告。 

 學生事務委員會 ： 膳費、校服訂製、影相、申請車船和書簿津貼等通 

  告。 

 活動委員會 ： 各項活動、訓練、比賽和生日會通告。 

 專業委員會 ： 有關學校社會工作、學生護理和言語治療通告。 

 家長教職員會 ： 有關家長活動通告。 

 訓育委員會 ： 有關檢查校服、學生獎懲計劃、德育訓練／活動、 

   學生行為問題等通告。 

 總務委員會 ： 有關各雜項通告。 

3. 所有通告和回條須清楚註明參閱編號，如：通告第 X 號（活動） 

4. 各項通告須交由校務委員會統籌分發。 

5. 班主任派發通告時須夾放在學生手冊內，並在「學校通知家長」一欄註明。 

6. 收集回條後，班主任應先檢查回條每項資料是否填妥，並須將回條整理分類，

如資料有遺漏，班主任須把回條發還家長填妥才交校務處處理。 

7. 於通告發出後三天內收集所有回條，否則班主任須致電或寫手冊催促家長及

早辦理。 

 

 

 

 

 

 

 

 

 

 

 



12.3 家長日 (2003 年 2 月修定) 

 

目的： 
1. 讓家長認識學校及了解學校的運作和措施。 

2. 加強家長與老師的溝通，有助培育學生的成長。 

3. 提供機會讓家長分享教導子女的技巧和處理問題的方法。 

 

基本方針： 
1. 每年學期初由行政小組議決合適的日期再編定於行事曆內。 

2. 由校方委派工作小組，籌辦家長日。 

3. 家長日一般程序應包括： 

 簡介學校的情況及政策； 

 接見家長； 

 或安排講座，籌款嘉年華或聚餐等，以加強家長的參與。 

4. 負責人須於兩星期前發通告，知會家長出席。 

5. 全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出席。未能出席的家長，將於日後安排面見

來校補見班主任。 

6. 全校教職員必須出席，班主任須編配時間接見家長，解釋學校的政策，解

答家長的疑問及與家長討論學生的學習情況和行為問題。其餘老師須按工

作分配協助程序的推行，如佈置場地、款待、看管秩序及茶點等。 

7. 活動完結，須進行檢討，並將檢討報告存檔，作為下年度籌劃家長日之參

考。 

 

 

 

 

 

 

 

 

 

 

 

 

 

 



12.4 家長訓練 (2003年2月訂定) 

 
目的： 

1. 提升家長訓練子女的技巧，使學生在學習上有更大的進步。 

2. 將學校的訓練延續至家庭內。 

 
基本方針： 
1. 在學期初由專業職員委員會負責成員擬定全年計劃，並交校方批閱。 

2. 訓練內容須因應學生及家長的需要而選定，包括學生在生理、認知、情

緒、性格及道德發展、家長對子女的管教、溝通技巧和應付困難與解決的

技巧。 

3. 家長訓練籌委成員包括專業職員和教師。由專委職員負責聯絡、記錄和籌

劃事宜；其他教職員則負責資料搜集及準備工作，並進行訓練。 

4. 如有需要，由專委會邀請外界專業人士作專題訓練。 

5. 參與之家長人數及次數須因應個別內容而定。 

6. 所需物資及費用由參與家長支付。 

7. 訓練日期前最少兩星期進行籌備工作，並於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進行檢討

及填寫評估報告。 

 

 

 

 

 

 

 

 

 

 

 

 

 

 

 

 

 

 

 



12.5 家長教職員會 ﹙2003 年 2 月訂定﹚ 

 
目的： 
1. 促進家長和學校的聯繫及合作，協助校方舉辦活動。 

2. 促進會員間的聯繫；發揮互助精神。 

3. 為本校學生謀求福利及提供服務。 

 

基本方針：﹙參閱附頁「保良局百周年學校家長教職員會會章」﹚ 

1. 會籍 

 現在或曾在本校就讀學生之家長，填妥入會申請表，經由執行委員會同

意，並繳交會費後，便可成為普通會員。 

 凡在本校任職的教職員，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2. 會費 

 每年繳費一次，由該年一月至翌年十二月止。 

3. 會員大會 

 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由主席召開，並須於開會前十四天以書面

通知全體會員出席。 

4. 執行委員會 

 乃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一切會務工作和執行委員大

會的議決案。 

 由十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有本校教職員五人，由校方委任。家長代表八

人，由會員選出。 

 執行委員的職位由委員互選產生。委員二年一任。 

 執委會的職位分配如下： 

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文書二人、 

司庫二人、聯絡三人及總務三人。 

 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主席召開。 

5. 財政 

 本會之收支須由司庫正確記錄，每季向執行委員會報告財政情況。並在

會員大會舉行時，提交大會審核及通過。 

 除零用金外，所有公款須存入銀行戶口。任何提款須經由司庫和主席聯

同簽署。 

6. 會訊 

 每年出版一期，由執委會選出委員參與編輯委員會工作。 

 每期均有主題，除專業文章外, 教職員及家長均可投稿，交流意見心得，

增進彼此間溝通及聯繫。 



7. 會務及活動 

 由執委會統籌及策劃全年活動。 

 派發活動通告作宣傳，讓會員報名參加。 

 會員須繳付活動費，不足之數由本會津助。 

 有經濟困難之家庭可申請減費。 

 

 

 

 

 

 

 

 

 

 

 

 

 

 

 

 

 

 

 

 

 

 

 

 

 

 

 

 

 

 

 

 

 



12.6 家訪 (2007 年 6 月修定) 

 
目的： 
1. 瞭解學生的家庭環境及學生在家中的情況﹙如行為、自理…﹚。 

2. 讓家長瞭解學生在校的情況，各方面的學習進度及行為，並為家長就教導和

改善行為方面作出適當的建議。 

 

基本方針： 
1. 社工家庭訪問 

 社工須於新生入學前進行家訪，以瞭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及學習能力，家

訪後須作記錄並存於學生個人檔案，以便有關教職員參考。 

 如學生或其家庭有問題或需要，社工亦須約見進行家訪，以便找出原因

並協助解決問題。 

 社工亦可聯同班主任作家訪，以瞭解學生及其家庭的情況。 

 須為每名學生進行最少三年一次家訪，以增進家人及學生之間的瞭解。 

2. 專業職員家庭訪問﹙語言治療師、校護﹚ 

 可於新學期時聯同班主任家訪，以瞭解學生及其家庭情況。 

 須為每名學生進行最少三年一次家訪，以增進家人及學生之間的瞭解。 

3. 教師家庭訪問 

 班主任須每年最少一次按指定日期家訪每名學生。如有需要，班主任亦

可在其他時間安排家訪，以瞭解學生及其家庭的情況。 

 在有需要時，有關輔導老師、言語治療師或社工亦可一同前往。 

 時間由班主任安排，可於放學後乘坐校車﹙校車如有空位﹚或自行前往

家訪，出發前教師必須在簽到簿備註欄內填寫家訪學生姓名。 

 由班主任負責聯絡家長。 

 依照校務計劃所編定之日期按時呈交家訪表予校務委員會。 

 若家長對家訪經常爽約，班主任可要求社工跟進及協助。 

4. 家訪時注意事項 

 於家訪前，老師須先閱覽學生檔案資料和準備傾談內容。 

 老師與家長傾談時，須態度誠懇和注意說話技巧。 

 

 

 


